
屏東區113學年度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陸、組織與任務

一、「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入學

推動工作小組」

(一）組織成員：

由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籌

組，本府教育處處長擔任召集

人，由教育主管機關代表、本區

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代表（含各

入學委員會主委學校）、國民中

學代表、家長團體代表、教師組

織代表及學者專家代表等共同組

成，其中國民中學代表人數，不

得低於高級中等學校人數。

二、「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特色

招生審查會」

（一）組成成員：

由本府籌組，本府教育處處長擔

任召集人，其委員包括教育主管

機關代表      3      人、教育學者專家  

（含課程專家）  3      人、本區家長代  

表      1      人、學校行政人員代表      2      人  

及教師代表      1      人，計      11      人。  其成

員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三、「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特色
招生入學委員會」

（一）組成成員：由參與本區特色

招生之高級中等學校視實際辦理

招生工作之必要聯合組成，成員

包含教育主管機關代表、辦理特

色招生之各高級中等學校校長及

教務主任、國中校長、教師組織

及家長團體代表組成，其中國中

校長、教師及家長等代表人數，

陸、組織與任務

一、「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入學推

動工作小組」

（一）組織成員：

由屏東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籌

組，本府教育處處長擔任召集人，

由教育主管機關代表、本區公私立

高級中等學校代表（含各入學委員

會主委學校）、國民中學代表、家

長團體代表、教師組織代表及學者

專家代表等共同組成。

二、「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

生審查會」

（一）組成成員：

包含教育主管機關代表、教育學者

專家（含課程專家）、本區家長代

表、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及教師代

表。其成員應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三、「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

生入學委員會」

(一）組成成員：由參與本區特色招

生之高級中等學校視實際辦理招生

工作之必要聯合組成，成員包含教

育主管機關代表、辦理特色招生之

各高級中等學校校長及教務主任、

國中校長、教師組織及家長團體代

表組成。

依據高級中等學
校多元入學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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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少於委員總人數四分之一，

且國民中學校長代表人數不得少

於教師組織及家長團體代表人數

之總和。
壹拾壹、本作業要點經屏東縣教

育審議委員會通過後，送
教育部備查，自 113  學
年度起入學高級中等學校
學生適用之。

壹拾壹、本作業要點經屏東縣教育
審議委員會通過後，送教
育部備查，自 112 學年度
起入學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適用之。

依據教育部 112
年 9月 13日臺
教授國字第
1120121629G
號函辦理，修正
適用之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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